
凯风公益基金会新闻发言人制度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做好凯风公益基金会（以下简称“基金会”

）新闻舆论工作，增强基金会信息公开，树立基金会良好形

象，明确基金会新闻发布的主要内容、基本形式、主要程序

以及新闻发言人的工作职责等，特制定本制度。

第二条  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把正确的政治方向摆在

第一位，坚持党性原则，坚持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坚持正面

传播倡导为主，确保正确的舆论导向。

第三条  坚持信息公开原则。新闻信息发布内容以法定

公开为原则，以不公开为例外，提高工作的透明度，保障社

会公众知情权。做好新闻发言人制度与信息披露制度的相互

补充、相互衔接，通过新闻发言人制度强化基金会信息公开

，推动基金会治理更加公开透明。

第四条  坚持真实性原则。新闻发布工作应尊重事实、

实事求是，同时应尊重新闻规律，体现权威性、及时性和准

确性。

第五条  坚持积极主动原则。应及时、主动发布信息，

积极回应公众质疑，澄清事实，答疑解惑。

第二章  新闻发布管理

第六条  新闻发布的主要内容包括，基金会进行新闻发



布的主要内容为社会公众所关切的基金会的重要活动、重大

事件或热点问题。

第七条  新闻发布的基本形式包括以下方面：

（一）举办新闻发布会、媒体活动、行业会议等，向媒

体和行业伙伴介绍基金会的立场、观点、态度和战略、项目

等信息，回应社会和行业关注。

（二）发布新闻公报、公告、声明，郑重宣布某项新闻

事实，或就某些。事件与问题向社会表明自身立场、态度与

观点等。

（三）通过书面形式发布新闻通稿。

（四）组织媒体采访。通过主动组织、约见，安排独家

或多家媒体采访发布信息，或邀请媒体赴项目实施地探访。

（五）接受媒体采访问询。采用面对面、电话、网络、

邮件等方式答复记者问询。

（六）在基金会官方网站、微信公众号等渠道发布信息

。

第八条  新闻发布的主要程序：

（一）明确发布主题。公共关系部和各业务部门根据工

作需要拟定新闻发布主题。

（二）组织发布材料。根据审定主题，由相关业务部门

提供基础素材，公共关系部负责整合新闻通稿、背景材料等

，公共关系部负责把关，报秘书长审定。

（三）确定发布形式和人员。以基金会名义召开的新闻



发布会，一般由新闻发言人发布，也可授权基金会其他工作

人员发布。

（四）接受媒体采访问询。基金会任何工作人员接到媒

体问询，转介至公共关系部，不得自行回复或透露信息。公

共关系部应快速研判，会同相关业务部门准备回应口径与材

料。

1.常规业务咨询：口径由业务负责人确认事实准确性后

，报秘书长审定。

2.重大或敏感问询（涉及战略、财务、争议等）：须经

秘书长审核后，报理事长办公会审定。

3.紧急情况：若无法按常规程序审定，由公共关系部负

责人根据预案先行处理，事后及时报备。

4.统一发布：经审定的信息，由公共关系部统一安排或

授权指定人员向媒体提供。

（五）发布完成后，公共关系部须将最终发布的文本、

记录及媒体报道链接等资料，整理归档。

第九条  建立舆情应对机制。建立新闻、舆情搜集研判

机制，分析、掌握舆情导向和媒体报道情况，及时向新闻发

言人通报相关情况并配合发言人做好相关工作。重要新闻发

布之后应动态跟踪舆情，及时调整发布策略。

第十条  建立突发事件应对机制。突发事件发生后，应

第一时间由新闻发言人牵头组建应急应对工作组、新闻发布

团队，制定应对方案和发布策略。现场发布新闻时，应做好



发布现场的管理与控制。

第十一条  建立新闻发布评估、反馈和纠错机制。对基

金会重大发布做全过程动态评估，包括不限于发布现场评估

、媒体效果评估，受众态度与行为评估。并对新闻发布工作

中出现的错误及时纠正。

第十二条  新闻发言人的选任工作职责：

（一）新闻发言人要求政治可靠、业务精通，具有较高

的政策水平和良好的语言表达、沟通能力，熟悉基金会、本

行业情况。

（二）新闻发言人的选任，由理事长办公会审议确定。

（三）新闻发言人及工作团队负责新闻发布的主题选定

、方案制定、内容审查、答问口径把关、对外发布、舆情跟

踪、信息反馈、效果评估等一系列工作。

（四）新闻发言人要确保基金会新闻信息发布、回应社

会关切主动、及时、准确、权威。

（五）新闻发言人及工作团队应积极参加相关培训，通

过专业理论学习、模拟发布演练、舆情应对实战，不断增强

政策把握能力、舆情研判能力、释疑解惑能力和回应引导能

力。

（六）新闻发言人及工作团队要尊重新闻传播规律，注

重创新理念、内容、形式、方法、手段；主动适应“互联网+

”发展趋势，大力推进门户网站和微博、微信、客户端等新

媒体建设；加强舆情搜集、报告和研判，提高新闻发布的针



对性。

第三章  附  则

第十三条  本制度由公共关系部负责解释。

第十四条  本制度自公布之日起实施执行。


